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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7  证券简称：象屿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2-028号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我公司下属子公司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象屿物流集

团”）和厦门成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公司”）因仓储合同纠纷，

与上海宝杨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上海有限公司旗下子公

司）、上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装卸运输分公司等公司诉讼案件情况公

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象屿物流集团因与上海宝杨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仓储合同

纠纷，起诉至厦门中级人民法院，诉求对方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案件受理案号

为(2012)厦民初字第 734号。 

（二）象屿物流集团因与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发生仓储合同纠纷，起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诉求对方交付货物或赔偿损

失，案件受理案号为（2012）闽民初字第 62号。 

（三）成大公司因与上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装卸运输分公司和上

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仓储合同纠纷，起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诉求对方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案件受理案号为（2012）厦民初字第 844号。 

（四）成大公司因与福建现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发生委托合同纠纷，起诉至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诉求对方支付代购货物货款和费用，案件受理案号为

（2012）厦民初字第 1029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象屿物流集团将货物交由上海宝杨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仓储保

管，后保管单位拒绝交付相应货物，象屿物流集团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上海宝杨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

50,000,000.00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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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象屿物流集团将货物交由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仓储保管，后保

管单位拒绝交付相应货物，象屿物流集团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被告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

144,727,971.36 元人民币。 

（三）成大公司将货物交由上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装卸运输分公

司仓储保管，后保管单位拒绝交付相应货物，成大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被告上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装卸运输分公司和上海宝山

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交付货物或赔偿损失 50,000,000.00 元人民币。 

（四）成大公司代理福建现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向上游供货商采购钢材，后

因福建现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逾期履行付款义务，拖欠成大公司代购货物货款和

费用，成大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福建现代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和张健支付货款和费用 5,196,616.73 元人民币。 

（五）象屿物流集团和成大公司已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 

1、查封了上海宝杨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场地内 12,833.51 吨钢材，

轮候冻结其工行宝钢支行基本户。 

2、查封了上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装卸运输分公司场地内 12,000

余吨钢材，查封了上海宝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三处

土地使用权共计 62,342平方米，冻结其各银行账户余额共计约 177万元。 

3、查封了北京中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场地内 34,000余吨钢材。 

4、查封了福建现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场地内 2,000 余吨钢材，查封其名下

位于漳州市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冻结其在兴业银行漳州

分行营业部账户，轮候查封张健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两处房产。 

 

三、案件解决情况 

目前上述案件均未开庭，公司将根据规定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目前尚在审理过程中，公司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暂无法判断对

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上述案件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及时做出评估，并按照相关要求予以披露。 

 



 3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起诉材料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11 月 7日 


